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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 言 

根据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6 年度科学技术项目计划的要

求对《城市电信服务设施设计规范》（DB43155-2001）进行局部修

订，规范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，认真总结实践经验，参考相关国

家、行业标准和外省先进经验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本

规范。 
本规范的主要技术内容是：1.总则；2.术语；3.基本规定；4.电

信局站设计；5.通信管线设计；6.无线宽带设施设计。 

本规范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：1.将原标准中的电信设备房修订

为电信局站设计，同时修订相关的技术要求；2.将原标准中配线光缆

电缆设计修订为配线光缆设计，同时修订相关的技术要求；3.将原标

准中建筑物内通信暗配管线设计修订为无线宽带设施设施，适应通信

技术发展。经此修改的原条文同时废止。 

本规范由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，主编单位负责具体

技术内容的解释。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，请寄送至湖南省住

房和城乡建设厅（地址：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高升路266号，邮政编

码：410116）。 

本规范主编单位：湖南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

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员：  

本规范主要审查人员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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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总 则 

1.0.1  为了保证电信基础设施适应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需要，完

善城市功能，美化城市环境，规范电信服务设施配套建设，推进

城市信息化向高速、融合、安全、泛在的目标演进，特制定本规

范。 

1.0.2  本规范适用于本省范围内县级以上城市及各类开发区，

所有涉及电信服务设施的设计。其他建制镇参照本规范执行。 

1.0.3  城市电信服务设施设计，应采用先进、安全、实用的技

术，应遵循统筹规划、合理布局、优化配置、远近结合、适度超

前、共建共享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。  

1.0.4  工程设计时应根据工程性质、功能、环境条件和用户要

求进行城市电信服务设施的设计。 

1.0.5  工程设计中采用的设备、材料，必须符合国家有关通信

产品的技术标准，应优先采用国家认证的新设备、新材料。 

1.0.6   城市电信服务设施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，还应符合国

家、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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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术语 

2.0.1  城市电信服务设施：接入到公共通信网络，为各类用户

提供语音、图像和数据等信息服务的通信设施，主要包括电信局

站、移动通信基站、通信铁塔、通信管道、通信光缆和光缆交接

箱等通信设施。 

2.0.2  电信局站：指专门为安装通信设备及为通信生产提供支

撑服务的通信建筑或机房。 

2.0.3  电信枢纽楼：指以安装长途通信设备为主，处于省、市

级以上中心枢纽节点的生产楼。 

2.0.4  电信生产楼：指安装通信设备，未处于省、市级以上中

心枢纽节点的生产楼。 

2.0.5  接入机房：指用于安装为用户提供接入服务的多种类型

通信设备的通信设备房。 

2.0.6  光缆交接箱：提供光缆成端、跳接的交接设备。 

2.0.7  移动通信基站：提供移动通信服务的基站，具体建设方

式上可以分为依托铁塔建设的独立占地基站、利用建筑物建设的

附建基站等。 

2.0.8  WLAN 系统：指无线局域网，主要提供无线宽带上网业

务。 

2.0.9  室内覆盖系统：建筑物内由无线电信号的发射、接收及

传输等设施组成的系统，是无线电传输网络基站的室内设置形

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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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基本规定 

3.0.1  城市电信服务设施应为用户提供语音、图像和数据等信

息的有线或无线接入服务。 

3.0.2  城市电信服务设施规划应依据城市用地布局规划，并与

城市用地规划和供电、给水、排水、燃气、供热及综合防灾等相

关工程规划相协调。  

3.0.3  城市电信服务设施建设应充分考虑电磁环境保护、电磁

兼容、生态环境保护及节能减排等要求，并应符合国家对环境保

护及生态平衡的相关规范及标准的规定。 

3.0.4  通信建筑设计应统筹考虑建筑全寿命周期内，节能、节

地、节水、节材、保护环境、满足建筑功能之间的相互协调。 

3.0.5  通信建筑设计应根据当地的气候和自然资源条件，充分

利用可再生能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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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电信局站设计 

4. 0.1  电信局站应根据城市发展目标和社会需求，按全业务要

求统筹规划，并应满足多家电信运营企业共建共享的要求。 

4.0.2  电信局站可分一类局站和二类局站，并宜按以下划分: 

1  位于城域网接入层的小型电信机房为一类局站。包括电

信接入机房、小区设备间及移动通信基站等。 

2  位于城域网汇聚层及以上的大中型电信机房为二类局

站。包括电信枢纽楼、电信生产楼等。 

4.0.3  城市电信二类局站规划选址除符合技术经济要求外，还

应符合下列要求: 

1  选择地形平坦、地质良好的适宜建设用地地段，避开因

地质、防灾、环保及地下矿藏或古迹遗址保护等不可建设的用地

地段; 

2  距离通信干扰源的安全距离应符合国家相关规范要求； 

3  根据不同功能明确功能定位，在总体布局上应根据城市

总体规划进行均衡布局，按照大容量、少局站、多业务接入、广

覆盖的原则进行建设，在新开发区域应合理预留电信局站用地；  

4  根据城市通信网络发展目标，考虑固定和移动通信等多

业务的统一承载要求进行总体布局，结合地理位置，在业务需求

多、发展快的重点区域选取，并尽量位于其覆盖范围的中心区

域，便于各类业务的接入；  

5  符合城市规划、环保、节能、消防、抗震、国防、人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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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有关要求；  

6  电信枢纽楼应根据功能定位和服务能力确定其用地面积

和建筑面积，除考虑满足生产性功能承载需求，还应同步考虑应

急战备、公共服务等功能需求，预留相应的室内、室外空间； 

 7  电信生产楼宜选择在交通较为方便的城市干道交汇区

域，利于管道、电力的接入，以便于传输网络的组织；  

8  为通信生产提供支撑服务的支撑服务性建筑，如客服呼

叫 中心、电视电话会议厅、营业厅等，应按照《无障碍设计规

范》GB 50763 的规定进行无障碍设计。 

4.0.4  城市的二类电信局站应综合覆盖面积、用户密度、共建

共享等因素进行设置，并应符合表 4.0.4 的规定。 

表 4.0.4  城市主要二类电信局站设置 

城市电信用户规模 

（万户） 

单局覆盖用户数 

（万户） 

最大单局用户占比不超过规

划总用户数的比例（%） 

<100 8 20 

100~200 8 20 

200~400 12 15 

400~600 12 15 

600~1000 15 10 

1000 以上 15 10 

注：城市电信用户包括固定宽带用户、移动电话用户、固定电话用户。 

4.0.5  城市电信用户密集区的二类局站覆盖半径不宜超过 3km. 

非密集区二类局站覆盖半径不宜超过 5km 。 

4.0.6  城市主要二类局站规划用地应符合表 4.0.6 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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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4.0.6  城市主要二类电信局站规划用地 

电信用 

户规模 

（万户） 

1.0~2.0 2.0~4.0 4.0~6.0 6.0~10.0 10.0~30.0 

预留用 

地面积 

（㎡） 

2000~3500 3000~5500 5000~6500 6500~8500 8000~12000 

注：1  表中局站用地面积包括同时设置其兼营业点的用地； 

    2  表中电信用户规模为固定宽带用户、移动电话用户、固定电话用户之和。 

 

4.0.7  接入机房应根据用地性质、人口密度、固定和移动业务

发展等提出总体布局。接入机房应统筹考虑基站接入和光纤接入

等末端接入设备需求，接入机房的设置应满足多家电信运营企业

接入的要求。 

4.0.8  通信建筑设计宜符合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GB 

50189 和《通信局(站)节能设计规范》YD 5184 的相关规定。 

4.0.9  通信建筑的防雷、接地、雷电过电压保护应符合《通信

局(站)防雷与接地工程设计规范》GB50689；通信构筑物直击雷

防护设计应符合《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》GB 50057 的相关要

求。 

4.0.10  通信机房的层高，应由工艺生产要求的净高、结构层、

建筑层、风管(或下送风架空地板)及消防管网等高度构成。 

4.0.11  工艺生产要求的净高，应由通信设备的高度、电缆槽道

和波导管的高度、施工维护所需的高度等综合确定，应符合表  

4.0.11 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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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0.11   工艺生产要求的净高值 

机房类别 净高（m） 备注 

通信机房 3.2~3.3 

1.按机架高度 2.2m，三层走

线架考虑 

2.楼层建筑面积大于 2000

㎡宜取上限，其他取下限 

地下光缆进线室 

局内安装有市话设备

≥3.0，其他≥2.6 

 

柴油发电机房： 

（1）设备容量＜200kW 

（2）设备容量 200~1000kW 

（2）设备容量＞1000kW 

 

3.5~4.0 

4.0~5.0 

≥5.0 

按设备要求定 

高压配电室 

低压配电室 

变压器室 

≥4.0 

4.0 

4.0~5.6 

按进线方式和设备要求定 

4.0.12  通信建筑门窗应采用高效节能玻璃、高效节能门窗框材 

料、高效节能门窗。门窗的材料、尺寸、功能和质量等应符合使

用要求，并具有耐久、节能、密封、隔声、防尘、防水、防火、

抗风、隔热、 防结露等优良性能，满足抗风压、水密性、气密

性等建筑门窗产品标准的规定，应达到《建筑外门窗气密、水

密、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》GB/T 7106 中规定，隔声性能

达到《建筑门窗空气声隔声性能分级及其检测法》GB/T 8485 中

II 级以上要求。门窗与墙 体应连接牢固。 

4.0.13  城市移动通信基站规划布局应符合电磁辐射防护相关标

准的规定，避开幼儿园、医院等敏感场所，并应符合与城市历史

街区保护、城市景观的有关要求。 

4.0.14  城市电信二类局站光缆进线室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: 

1  光缆进线室的使用面积应根据预测的通信设备机房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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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、容量及新业务新技术的发展确定。并应符合《光缆进线室设

计规定》YD/T5151 的规定； 

2  光缆进线室与外线连接以敷设管道的方式为主，进线室

内预留管道接口;每栋通信生产楼应设置不少于两个相对独立的

光缆进线室和不少于两个相对独立的外部光缆引入路由。 

4.0.15  城市电信二类局站局前光缆人孔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

求: 

1  应在通信设备机房建筑基础外部的地面以下设置地下光

缆引入人孔，以便于通信电缆和光缆引人至设在通信楼内的进线

室； 

2  人孔的设置类型应由光缆的敷设型式及引入方式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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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通信管线设计 

5.1 通信管道设计 

5.1.1  通信管道应满足全社会通信传输线路的敷设需求，包括

有线、无线公共通信网络、交通监控和党政军等专用通信网络。 

5.1.2  通信管道应统一规划，统筹多方需求共建共享，并留有

余量。原则上通信管道与道路同步建设，建设规模应按满足中远

期需求考虑，避免重复开挖道路。 

5.1.3  通信管道规划应以城市用地规划、道路交通规划和通信

网络规划为主要依据，与水、电、气等城市地下管线规划相衔

接，协同规划、协同建设。城市通信管道与其他市政管线及建筑

物的最小净间距、通信管道的埋深等应符合国标《通信管道与通

道工程设计规范》GB 50373 的有关规定。 

5.1.4  通信管道规划要与综合管廊规划相衔接，在规划或已建

综合管廊的路段，通信管道纳入综合管廊统一考虑。 

5.1.5  通信管道路由应结合现状及规划道路布局，应避开地质

灾害隐患地区修建管道；同时应远离电蚀和化学腐蚀地带以及地

下、地上障碍物较多的路段。 

5.1.6  通信管道应建设在用户较多的一侧，并预留过街管道。

红线宽度≥40 米的道路上宜双侧布置通信管道，并在具备条件

的路口互通。 

5.1.7  通信管道宜布置在道路的慢车道、人行道、绿化带下；

无特殊情况，不考虑在快车道布置；应避免在路基尚未稳固及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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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地区布置。 

5.1.8  通过桥梁、隧道的通信管道应与桥梁、隧道等规划建设

同步，管道敷设可选择管道、槽道、箱体、附架等方式，并符合

桥梁、隧道建设的有关要求。 

5.1.9  通信管道的管材一般选用塑料管道，钢管宜在过路或过

桥时使用。 

5.1.10  小区通信管道应与城市道路通信管道及小区内各建筑物

引入管道相衔接。 

5.1.11  小区管道管孔数应按照终期光缆条数及备用孔数确定，

同时考虑电信运营企业同时敷设需求。 

5.1.12  引入管道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

1  引入管道严禁与其他地下管线在同一地点引入建筑物

内； 

2  引入管道路由应符合稳固、安全的原则； 

3  引入管道严禁穿越其他设备的基础，不宜穿越房屋的承

重墙，确须穿越承重墙时，必须采取相应的结构措施。 

4  引入管道进入建筑物内应采取防水措施； 

5  引入管道应由建筑物向人手孔方向倾斜，坡度不得小

4.0%。 

5.2 人手孔设计 

5.2.1  人（手）孔位置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

1  人（手）孔位置应选择在管道分歧点、引上光缆汇接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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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建筑物引入点等处。在交叉路口、道路坡度较大的转折处宜设

置人（手）孔； 

2  两人（手）孔间的距离不应超过 120m； 

3  人（手）孔位置应与其他地下管线的检查井错开，严禁

其他管线在人（手）孔内穿过； 

4  交叉路口的人（手）孔位置宜选择在人形道上或绿化带

内； 

5  管道穿越电气化铁道，在其两侧宜设置人（手）孔。 

5.2.2  人（手）孔位置不应选择下列地点; 

1  重要的公共设施（如车站、娱乐场所等）或交通繁忙的

房屋建筑入口（如消防队、汽车队等）； 

2  影响交通的要道路口； 

3  有可能屯放器材、堆积土壤或其它有覆盖可能的场所； 

4  靠近消防栓、水井、污水井等地方。 

5.2.3  人（手）孔应防水。 

5.2.4  人（手）必须采用《通信管道人孔和手孔图集》YD 5178

的程式。   

5.2.５  人（手）孔型号应根据终期管群容量确定，并应符合下

列规定： 

１  手孔容量为１～６孔； 

２ 小号人孔管群容量为６~２４孔； 

3   中号人孔管群容量为 30~48 孔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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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 大号人孔管群容量大于 48 孔。 

5.2.6  人（手）孔形式应根据人（手）孔在管道上所处位置的

分歧状况和偏转角度，结合《通信管道人孔和手孔图集》YD5178

标准选用。 

5.2.7  暗式地道、距离较长或拐弯较多的引上管道，以及设置

落地式交接箱的地方，宜设置手孔。 

5.2.8  人（手）孔应建混凝土基础，当土壤松软或地下水位较

高时，还应增设碎石基础或采用钢筋混凝土基础。 

5.3 光缆网及配套设施设计 

5.3.1  光缆网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
1  光缆网应具有一定的通融性、安全可靠性和灵活性，适

应用户的发展和变动以及临时调度纤芯的要求； 

2  光缆线路建筑应考虑安全稳固、施工维护方便及市容环

境美观的要求； 

3  配线光缆宜选用 G.652D 低水峰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； 

4  管道光缆宜选用油膏填充的松套层绞式或中心管式结构

的光缆； 

5  光缆接头盒应采用密封防水结构，并应具有防腐蚀、抗

压力、张力和冲击力的功能。 

5.3.2  光缆交接箱的安装位置应接近用户分布中心，方便主干

光缆、配线光缆和接入光缆的敷设。 

5.3.3  光缆交接箱宜采用落地方式安装，应优选公共绿地或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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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其他公共弱电设施等稳定地带安装。 

5.3.4  光缆交接箱布局应与市政道路管道统筹考虑，落地光缆

交接箱与附近人（手）孔之间应预留适当数量的管孔。 

5.3.5  不同电信运营企业的光缆交接箱一般不合设，规划用地

按照三家电信运营企业独立建设光缆交接箱进行预留。 

5.3.6  光缆交接箱用地应充分考虑光缆交接箱自身占地和操作

保护空间。光缆交接箱占地面积与光缆交接箱容量相关，应按终

期的最大需求进行配置相应规格的光缆交接箱。 

5.3.7  住宅小区及商住楼通信设施建设应符合省标《住宅小区

及商住楼通信设施建设标准》DBJ43 003 的有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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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无线宽带设施设计 

6.1 移动通信基站设计 

6.1.1  基站站址设置 

为保障用户语音及无线宽带数据需求，移动通信基站的设置

宜符合下列规定： 

1 密集市区每隔 300 米-400 米宜设置 1个移动通信基站，基站

应设置在蜂窝网络的中心位置； 

2 一般市区每隔 400 米-600 米宜设置 1个移动通信基站，基站

应设置在蜂窝网络的中心位置； 

3 郊区每隔 500 米-800 米宜设置 1个移动通信基站，基站应设

置在蜂窝网络的中心位置。 

6.1.2  移动通信机房设置 

1 移动通信机房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
1）移动通信机房包括但不限于土建机房、租赁机房、彩钢板

房和室外一体化机柜等。各种机房应用场景宜符合表 6.1.2-1 的

建议。 

表 6.1.2-1 机房应用场景建议表 

序号 典型场景 推荐选型 

1 

山区、城郊、县城等易征地或易租地区域，可长期

稳定使用；客户装机位置和负荷大；防盗要求较高

的区域。 

土建机房/ 

租赁机房 

2 

城郊、县城等易征地或易租地区域，有潜在拆、

移、改、扩需要；楼面建设场景；客户装机位置和

负荷大；建设周期要求短。 

彩钢板房/ 

租赁机房 

3 

中心城区、绿化带、景区、路边等用地困难的区

域，客户装机位置和负荷小，建设周期要求短。 

室外机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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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）建筑物内基站机房应选择靠近楼顶的房间。 

3）机房位置应便于机房进出线缆，包括与地下通信管道的衔

接，以及与天线的走线通路。 

2 移动通信机房应考虑由多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共用，并满

足不少于三家电信业务经营者设备安装空间，机房使用面积应符

合表 6.1.2-2 的规定。 

表 6.1.2-2 移动通信机房使用面积要求表 

机房名称 机房使用面积要求

（m

2

） 

宽度要求（m） 

土建机房、租赁机房 ≥15 ≥3 

彩钢板机房 ≥13 ≥2.8 

室外一体化基站建设

用地 

≥20 ≥2.5 

3 室内基站引入电源为 AC 380V 交流电源，交流引入容量不

小于 20KW；室外一体化基站引入电源为 AC 220V 交流电源，交流

引入容量不小于 10KW。 

4 基站机房工艺要求： 

1）机房梁下净高度不应低于 2.8m； 

2）机房门高不应小于 2.0m，门宽不应小于 0.9m，门应向外

开启； 

3）机房不应设窗户或安装密闭双层玻璃窗； 

4） 机房内应预留馈线孔洞，孔洞尺寸不应小于400mm×400mm； 

5） 机房内不应设置上下水、喷淋、中央空调和水暖设施。

机房应具备安装独立空调的条件，机房外应留有空调室外机安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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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置，并配有空调排水口； 

6） 机房上方不应有卫生间、厨房等有给排水设施的房间。 

7）机房楼面的活荷载应满足《通信建筑工程设计规范》YD 

5003 的规定。 

6.1.3  塔桅及天馈配套设置 

1 移动通信塔桅包括但不限于单管塔、三管塔、双轮景观塔、

灯杆景观塔、路灯杆、仿生树、便携式塔房一体化、抱杆、楼面

景观塔、美化罩等。各塔型典型应用场景宜符合表 6.1.3-1 的建

议。 

表 6.1.3-1 移动通信塔桅典型应用场景建议 

类

别 

典型场景 推荐塔型 

地

面

塔 

山区、郊区、县城、乡镇农村、铁路沿线等对景

观要求较低、易于征地的区域；  

三管塔 

山区、农村等对景观要求低、易于征地的区域。 三管塔 

城郊、工业园区、铁路沿线等有一定景观需求的

区域。 

单管塔 

有很高景观需求的区域，如城市路口、道路两

侧、广场、馆所、公园、景区等。 

双轮景观塔、

灯杆景观塔 

重点市政道路两侧等有景观需求、且天线挂高要

求低的区域。 

路灯杆 

公园、景区等有特殊景观需求区域。 

双轮景观塔、

灯杆景观塔、

仿生树 

快速覆盖区域；居民阻扰的疑难站点区域；城区

改造，拆迁施工区域；管线密布，不可开挖区

域；应急通信，信号保障区域；市政规划，临时

覆盖区域； 

便携式塔房一

体化 

楼

面

塔 

密集城区、县城等对景观化要求低、对天线挂高

要求低的区域。 

楼面抱杆 

密集城区、县城等有一定景观需求的区域 

楼面景观塔、

美化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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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移动通信基站塔桅的设置应考虑由多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

共用，并满足不少于三家电信业务经营者天馈及室外设备的安装

空间。不同场景下的塔桅预留或设置要求如下： 

   1）建筑物以中高层、高层建筑为主时，塔桅应设置在建筑物

屋顶，面积须大于 12 m

2

，天线挂高离地面 30m ~45m 之间，最佳

高度为比建筑物平均高度高 2~3 层，天线主瓣方向 100m 内没有其

它高层建筑阻挡。 

2）建筑物以多层、低层为主，且建筑物屋顶为平顶，于建筑

物顶层屋面预建较高塔桅时：如有塔桅基础图纸，应按其施工图

纸要求预留铁塔基础受力梁、柱及预埋地脚螺栓；如无塔桅基础

图纸，应预留正四边形框架：框架平面尺寸不小于 5m×5m，梁高

不小于 300mm×500mm，框架梁配筋率不小于 1.5%，箍筋沿构件全

长加密，承载重量不低于 12KN/m。 

 3）建筑物以多层、低层为主，建筑物屋顶为坡面，天线安装、

屋顶预留机房及塔桅较困难时，开发商或业主应预留路灯杆、景

观塔或仿生树等室外一体化基站建设用地。 

4）建筑物筑高度高于 50m 时，若有高度低于 50m 的裙楼时，

可以优先考虑选用裙楼顶作为天线安装区域或彩钢板机房的安装

区域。 

5）城市道路、公园、景区、工业园区、高校等部门及业主应

预留路灯杆、景观塔或仿生树等室外一体化基站建设用地。 

6）政府部门、企事业单位满足建站条件的已有设施应向电信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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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者免费开放。 

4 城乡规划和通信基础设施协同规划要求 

1）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轨道交通、客运场站、风景区和交通

枢纽等公共设施规划建设时，应同步规划和建设各类通信基础设

施；在市政道路及其防护绿带，以及路灯等其他市政设施规划时，

应按国家有关规定，为基站、铁塔预留位置和空间，同时统筹考

虑基站配套电力引入、通信管线等需求。 

2）深化城市总体规划和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确定的通信

基础设施用地布局，明确用地位置和规模以及建设项目基站、铁

塔配建要求，提出通信管线控制要求，并将通信基础设施纳入城

市黄线管理。可综合利用路灯杆、广告宣传杆（塔）等市政公用

设施，集约建设混合型基站；优先利用行政办公、地铁站点、商

业楼宇等公共建筑附建基站。 

3）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根据控制性详细规划，将通信基础

设施规划有关内容列入土地出让的规划设计条件中。建设单位应

根据规划设计条件，同步规划建设用地红线内的通信管道、设备

间和楼内通信暗管，预留基站的设备机房和天线位置。 

4）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查审批老旧城区改造规划，以及新

建住宅小区、商业区、地下综合管廊等建设项目的规划方案时，

应将建设通信基础设施的有关规划设计和预留安装条件作为审查

的重要内容，确保建设项目充分预留通信设备机房、天线位置以

及建设项目用地红线内的通信管道、设备间和建筑内配线管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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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1.5  防雷与接地 

6.1.5.1  防雷 

1 雷电过电压保护应采用分级保护，各级保护的防护水平应

符合《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》GB50343 的规定。 

2 各类线缆均应设防雷、过电压、浪涌保护。 

6.1.5.2  接地系统 

1  相关设备和设施必须进行等电位连接与接地保护，宜采用

联合接地。 

2  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 10Ω。 

6.1.5.3 防雷和接地设计应符合《通信局（站）防雷与接地工程

设计规范》 GB 50689 的要求，保证人身安全及系统设备正常运

行。 

6.2 WLAN 系统设计 

1 WLAN 主要是为满足用户的无线宽带接入需求。WLAN 的 AP

类型可以分为室内分布型 AP、单独放装型 AP 及室外型 AP 三种。

WLAN 系统的有线接入设备（如 ONT、交换机）可与单元设备间（或

小区设备间、室分机房）合设。 

2 为便于室内分布型及单独放装型 AP 的安装布放，业主应

在每个单体楼内每层的电梯口外墙上方或弱电竖井内外墙上预留

400mm（长）×400mm（宽）×200mm（深）的孔洞用于 WLAN AP 的

安装。孔洞下沿净高度不应低于2400mm，孔洞应预留与引电位置、

单元设备间（或小区设备间）的连接通道，孔洞外墙面应安装 A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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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保护挡板，孔洞位置应避免强电、强磁、强腐蚀性位置。 

3 为便于室外型 AP 的安装布放，业主应在主楼的裙楼顶或

多层住宅楼顶预留AP及天线安装位置，用地面积不应小于20 m

2

。

室外 AP 天馈系统的室外接地由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负责，业主应

保证屋面避雷带的设计规范性和连续完整性。 

4 为保证 WLAN 系统有源器件的电源需求，建筑物每 10 层提

供至少一个容量不小于 1kW 的 AC220V 交流电源，不足 10层按 10

层计算。 

5 在 WLAN 建设中，后进场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宜统筹考虑对已

有系统的干扰，以不干扰原有系统为原则进行频点规划，当干扰

不可避免时，应通过协商解决。 

6 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 WLAN 信源及分布系统建设方式，可

以包含，但不限于以下两种方式：WLAN 信源及分布系统采取共建

共享方式建设和 WLAN 信源采取独立建设。优先采用多家电信业务

经营者共享 WLAN 信源及分布系统建设方式。 

6.3 室内覆盖系统设计 

6.3.1  应用场所 

1 室内无线覆盖系统主要应用于以下场所： 

1）建筑物、构筑物内的信号覆盖盲区或者弱覆盖区。 

2）移动通信话务量高的大型场所。 

3）通信网络频繁切换的场所。 

4）其他需要覆盖的场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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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建筑面积超过 20000m

2

且无法满足正常通信的的公共建筑、

政府办公大楼和轨道交通设施应建设室内无线覆盖系统。 

3 室内无线覆盖系统应和建筑物同步设计和建设，应满足多

家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平等接入的要求，应预留和提供室内无线

覆盖系统所需的机房、管道位置以及所需的供电电源（含防雷接

地）等。 

6.3.2  分布系统建设方案 

1室内无线覆盖系统建设方式包含，但不限于以下两种方式：

多系统合路平台（POI）和光纤分布系统。 

2 采用多系统合路平台进行室内无线覆盖系统建设宜支持双

收双发功能，系统上下行可以采用收发合缆和收发分缆两种建设

方式。 

3 分布系统采用光纤分布系统建设时，可以包含，但不限于采

用数字光纤分布系统和模拟光纤分布系统两种方式建设。 

6.3.3 机房设计 

1 室内无线覆盖系统机房应按电信专用机房要求设置，应符

合《通信建筑工程设计规范》YD/T 5003 的要求。 

2 机房宜设在建筑物的底层、设备层、顶层，当条件限制时，

应采取防潮、防水、排水等措施。 

3 机房应设在室内覆盖区域的中心，机房至天线的最远距离

不应超过 200m，超过 200m 应增设分机房。 

4 垂直上升管井及弱电桥架汇聚区宜靠近机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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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建筑物室外应提供卫星导航系统（GPS）天线安装位置，GPS

天线安装位置宜选择在楼顶部开阔处，且宜安装在建筑物的南侧，

GPS天线上方90

o

倒锥空间范围内无阻挡，应与机房保持路由畅通。 

6 机房净高宜不小于 2.6m，宜不高于 3m。 

7 机房面积应根据各系统设备布置操作、维护等要求确定，

宜预留发展空间，重点保障蓄电池扩容空间需求，机房面积宜满

足如下要求：  

1） 医院、商务写字楼、购物中心、宾馆酒店、政府机关等楼

宇类建筑，建筑面积在 10000～50000m

2

间应提供一个室分中心机

房，50000m

2

以上宜提供不少于两个室分中心机房，每个机房实际

使用面积宜不少于 15m

2

。 

2） 交通枢纽、会展中心、体育场馆等大型场所，若存在多

个独立建筑体，每个超过 20000m

2

的建筑体应提供一个室分中心机

房，每个机房实际使用面积宜不少于 15m

2

。 

3） 高校可视功能区域划分，如教学区、宿舍区等，每个区

域应提供不少于一个室分中心机房，每个机房实际使用面积宜不

少于 15m

2

。 

4）当业主的弱电或监控机房空间、供电容量及传输管道资源

足够时，室分机房可与业主机房共用。 

8 应根据各电信业务经营者通信设备的安装、维护需求，合理

分配机房空间。各电信业务经营者的通信设备机房空间应互相独

立，中间设置公共走道，并给各使用方留出足够的维护空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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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机房应设可远程监测的专用空调，并预留室外机的安装位置。 

6.3.4  供电 

1 机房电源设计应符合《通信电源设备安装工程设计规范》

YD/T 5040 的规定。 

2 机房电源的电能质量应符合《电能质量公用电网间谐波》

GB/T 24337 等规范的规定，并符合机房配置设备的技术要求。 

3 机房供电电源宜由建筑物总配电室（间）直接引来，宜采用

直供电方式，并按电信业务经营者分设用电计量装置，机房空调

电源单独设置用电计量装置。交流引入容量建议参照表 6.4.3 规

定，或根据实际需求对交流引入容量进行调整。 

表 6.4.3 机房交流引入容量 

机房面积（m

2

） 容量（kW） 

20 20 

15 15 

6.4.5  接地 

1 机房接地应采用联合接地方式，统一接地网应符合相关行业

规范要求。 

2 防雷接地应符合《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》GB 50057 和《通信

局（站）防雷与接地工程设计规范》GB 50689 等相关行业规范要

求。 

6.4.6  消防与抗震 

1 室内无线覆盖系统耐火等级和防火要求应符合《邮电建筑

防火设计标准》YD 5002 等相关规范的要求。 

2 机房建筑抗震设计的烈度要求须不低于当地基本设计烈度，地

震基本烈度为 7 度及以上地区，机房设备的安装应采取抗震加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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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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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用词说明 

1 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，对要求严格程度

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： 

1）表示很严格，非这样做不可的： 

正面词采用“必须”，反面词采用“严禁”； 

2）表示严格，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： 

正面词采用“应”，反面词采用“不应”或“不得”； 

3）表示允许稍有选择，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： 

正面词采用“宜”，反面词采用“不宜”； 

4）表示有选择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，采用“可”。 

2 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“应符合……

的规定”或“应按……执行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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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总 则 

1.0.1  针对现有湖南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《城市电信服务设施设

计规范》（DBJ43 /155－2001）的内容难以满足通信需求，根据工

信部、住建部、湖南省人民政府等文件精神，为了进一步规范湖

南省城市电信服务设施的建设，适应社会信息化发展需要，提高

通信建设水平，加快宽带网络建设，重新修订本标准，为城市电

信服务设施建设提供技术支持。 

1.0.3  提出城市电信服务设施建设的基本原则与要求。 

城市电信服务设施建设的基本原则强调统筹规划、资源共

享。城市电信服务设施作为国家基础设施，为国家社会、政治、

经济各方面提供公共通信服务，也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公众的利

益。近年来随着通信事业迅猛发展，各类通信业务给人民群众生

产、生活带来诸多便利，但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也带来了电信设施

重复建设的问题。2008 年9 月，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资委发

布了《关于推进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紧急通知)) (工信部联

通[2008J 235 号) ，明确了保护自然环境，减少重复建设，提

高电信基础设施利用率，大力推荐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要

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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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术语 

本章术语是对本规范条文、条文说明所涉及的城市电信服务

设施基本技术用语给予统一定义和词解。编制中多次征求行业主

管部门及其指定单位的意见，以尽量与行业未定相关专用名词的

使用意向一致，以便对相关行业的规范可能出现和使用类同术语

的理解保持一致性，并有利于对本规范内容的正确理解和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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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电信局站设计 

4.0.1  规定电信局站建设应从全社会需求考虑统筹规划，并在

满足多家运营企业经营要求的同时，实现资源共享。 

4.0.2  电信局站分类主要依据局站在电信网的网络层次、节点

属性划分，按功能和设备划分应包括长途电信局和本地电信局，

长途电信局包括国际长途电信枢纽局和省、地长途电信枢纽局，

本地电信局主要包括电信枢纽局、汇接局和电信端局及模块局，

此外还包括综合电信局、移动通信局;按电信网络层次和节点属

性划分可包括广域网骨干层局、城域网核心层局、汇聚层局站或

核心/汇聚层局，并可延伸到接人层宽带接入用房。 

本条根据电信部门相关规定，考虑简化电信局分类将电信局

站分为两类，一类局站为接入网的较小规模的接入机房、移动通 

信基站，这一类局站点多面广，没有独立建设用地考虑;二类局

站为处于城域网汇聚层及以上的具有汇聚功能、枢纽特征的主要

局站，是数量较少、规模较大、功能综合，对选址、用地有一定

要求的单独建筑。这一类局站与城市布局有较大关系。 

4.0.4、4.0.5、4.0.6、4.0.7  提出城市的电信局站规划基

本要求。 

全业务运营是我国电信运营企业发展的方向，二类局站中的

电信生产机楼是一定范围内接人汇聚各类电信业务、为区域内电

信用户提供电信业务的场所，地位类似于早期电话端局。部分生

产机楼会增加办公、销售等功能升级为电信综合楼或枢纽楼。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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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中心、呼叫中心可以作为生产机楼一部分功能区，也可以集中

设置，独立建设的大型数据中心和呼叫中心，一般设置在省会等

中心城市。城市规划中电信局站的布局以电信生产机楼布局为基

础，在此基础上规划其他二类局站和一类局站。不同规模电信生

产楼应按照城市总用户数与相应单局覆盖用户数确定，同时考虑

电信生产楼覆盖范围。电信生产楼作为电信业务覆盖局站，接人

用户包括固定宽带用户、移动电话用户与固定电话用户，电信生

产楼容纳用户规模为三者之和。按照我国目前城市家庭每户3人

计算，对应电信用户可按1部固定宽带、1部固定电话、2部移动

电话估算，根据调研统计中等城市单局平均覆盖固定电话用户为

3万左右，对应覆盖区内总用户约12万，考虑大中小城市人口密

度差异，故将大、中、小城市单局覆盖用户数设定为15万、12

万、8万户。从整体网络安全性来说，单局覆盖用户规模不能太

大，建议大、中、小城市的单局用户占比分别不超过10% 15% 、

20% 。城市生产机楼覆盖半径跟人口密度和采用的接入技术有

关。目前光纤接人逐步推广普及，新建区域要求光纤到户，对于

光纤接入网来说，考虑光通道损耗核算、接入网络分层结构、资

源配置优化等因素，生产机楼覆盖范围在5km之内较合适。在城

市用户密集区域，为提高整体资源配置效益、避免接人光缆和管

道等基础资源过度消耗，单局规模不宜过大，覆盖半径应以小于

3km为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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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通信管线设计 

5.1.1、5.1.2  城市电信服务设施建设直接与城市规划相关联，

除局址的布局和建设外，还包括通信管道建设。由于信息业的飞

速发展，且各种信息业自成系统，都对通信管道提出使用要求，

通信管道容量需满足各电信运营企业的城域网、各类通信专网

(党政军专网、公安专网、供水调度、交通监控、应急通信、视

频监控等)的需求，多种城域网并存和城市管线综合决定各类通

信线路须统一敷设在通信管道内，因此在进行通信管道规划时，

应充分考虑各种不同信息业务的传输要求。 

5.3.5、5.3.6  主干光缆交接箱规划密度主要跟家庭客户、政企

客户的密度有关，目前接入发展趋势是全光纤接入，光纤需求量

越大，单个主干光缆交接箱的覆盖范围会越小。主干光缆交接箱

规模测算如下表所示。 

表1  主干光缆交接箱规模测算参考依据 

类别 密集城区 普通城区、县城 

主干光缆交接箱覆盖

半径(米) 

300-500 500-800 

主干光缆交接箱密度

指标（个数/平方公

里） 

4-11 2-4 

光缆交接箱的用地因容量而不同，不同容量光缆交接箱用地

有差别。在考虑3家运营企业在同一区域统筹规划建设的情况

下，不同容量光缆交接箱用地如下表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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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 主干光缆交接箱占地面积一览表 

光缆交接箱容量 

典型外形尺寸（mm） 

高*宽*深 

占地面积（m

2

） 

72 芯 450*315*185 2×2 
144 芯 1000*550*320 3×3 
288 芯 1450*750*360 4×3 
576 芯 1450*750*620 4×4 
1152 芯 1450*1510*620 6×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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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无线宽带设施设计 

6.1.1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通信行业标准，数字移动通信网应

按照蜂窝结构规则进行设计。一般情况下，首先通过链路预算工

具，在校正后传播模型基础上，计算小区半径R，再按照3扇区定

向三叶草模型计算单站覆盖面积。 

  

图1   三叶草蜂窝结构 

按照规则的蜂窝网孔结构，基站间距D＝1.5×R，单站覆盖

面积S＝1.949×R2。 

根据无线传播环境，住宅小区及商住楼所在区域可划分为密

集市区、一般市区、郊区三种类型，其特征描述如下： 

表 3  住宅小区及商住楼无线传播环境分布 
区域分

类 

特征描述 基站间距要求 

密集市

区 

错综复杂的楼群没有明显的分界线，建筑物

平均高度大于 30m，建筑物平均楼距约为

10m~20m。 

300m~400mm 

一般市

区 

建筑物可较明显地区分建筑群区（块），建筑

物平均高度大于15m~30m，建筑物平均楼距约

为 10m~30m。 

400m~600m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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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分

类 

特征描述 基站间距要求 

郊区 

城市边缘地区，有明显大街道的大片区域，

建筑物平均高度大于10m~15m，建筑物平均楼

距约为 30m~50m。 

500m~800m 

6.1.3  基站天线高度直接与基站的覆盖范围有关。基站站址高

度应保证天线主瓣方向30m范围内无明显阻挡。但基站站址过高

会造成话务量大，话务不均衡以及越区干扰，导致网络质量恶

化。一般而言，密集市区和一般市区天线挂高要求为30m～45m，

最佳高度为比周围建筑物平均高度高2-3层。 

基站设备需通过馈线与天线相连，馈线是把电磁波以尽可能

小的损耗从发射机传到天线或从天线传到接收机所用的连接线。

当采用7/8” 馈线，频段为900MHz时的100米损耗约为4dB，当频

段为2000MHz时 100米损耗约为6.5dB。为尽量减少馈线损耗，建

议基站设备与天线的距离在80m之内。 

6.2 WLAN系统设置示意图如下所示： 

 
图 2   WLAN 系统设置示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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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.2分布系统建设方案 

采用多系统合路平台进行室内无线覆盖系统建设宜支持双收双发

功能，系统上下行可以采用收发合缆和收发分缆两种建设方式。 

1)收发合缆的方式 

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接入的系统较少时，可以采用此方式。

主要采用POI或合路器，根据信号的特性，可以采用一级、二

级、三级合路方式。将信号合路后由一路分布系统进行覆盖。 

 
图 3  多系统收发合缆原理图 

2) 收发分缆方式 

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系统在共用室内分布系统时，若采用

收发合缆方式，不同的频率组合可能会产生互调干扰，因此，在

存在互调干扰的情况下，需采用收发分缆方式组网。收发分缆方

式是将各制式系统的上、下行信号分为两套分布系统建设，有效

减少系统间产生的杂散和阻塞干扰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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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 多系统收发分缆原 

3合路系统建设光纤分布系统方案 

光纤分布系统，可实现多制式多业务共同接入。通过采用大

容量光纤和千兆网线，降低数字信号传输损耗。系统主要由信

源、主单元、扩展单元、远端单元和天线组成。在实际系统中，

根据光纤中传输信号的类型，又可以分为数字光纤分布系统和模

拟光纤分布系统。 

 

图5  光纤分布系统架构 

6.3.3 机房设计 

1 室内无线覆盖系统机房应按专用机房设置，一般不考虑和其他

弱电信息系统合用机房。主要考虑如下因素：室内无线覆盖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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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房防干扰的要求较高、机房需设置常年运转的空调、机房内设

备的管理一般由电信业务经营者进行管理。 

如果受条件限制，需要和其他弱电信息系统合用机房时，应确保

系统间不相互干扰，并应进行分区隔断。 

2 通信设备安装抗震加固应符合《电信设备安装抗震设计规范》

（YD 5059）的规定。 


